
【得獎公佈】第一屆特殊需求者「愛牙護齒保健康」繪畫比賽得獎名單 

    

  兒童組(12歲(含)以下)得獎名單 

  獎項 作品編號 獎勵內容 

特優 1名 
A 129   (林義宸-嗚~可惡的蛀牙！) 5000元郵政禮券

及獎狀乙紙 

 

優等 2名 

A 31    (高子傑-刷牙的異想世界) 3000元郵政禮券

及獎狀乙紙 
A 145   (翁振翔-五彩繽紛刷牙趣) 

 

佳作 5名 

A 49 趙婉瑀-健康的牙齒可大吃美食  

 

 

1000元郵政禮券

及獎狀乙紙 

A 100 林嚞- 牙牙仙子微微笑 

A 106 賴辰彥-牙齒保護好，細菌不打擾 

A 153 林楓又-惱人的牙疼~蛀牙蟲快跑 

A 157 廖靖凱-蛀牙蟲蟲掰掰！ 

 

  青少組(13~20歲)得獎名單 

  獎項 作品編號 獎勵內容 

特優 1名 B 50  (高翊綺-大口吃、保健康) 5000元郵政禮券

及獎狀乙紙 

 

優等 2名 

B 136 (賴櫟安-惱人的牙疼) 3000元郵政禮券

及獎狀乙紙 B 167 (江柏翰-口腔保健-對口腔的好壞) 

 

 

佳作 5名 

B 44 
李振銘-牙齒寶寶公仔  

1000元郵政禮券

及獎狀乙紙 B 112 賴肇堃-愛牙護齒正義聯盟 

B 114 
朱庭宜-無論大人或小孩都要珍惜

自己的牙齒 

B 152 
葉瑀訢-正確口腔清潔打擊蛀牙

蟲！ 



B 154 謝宜芝-美好的刷牙時間 

評審特別獎 B 85 徐昌懋-我 

 

 成人組(21歲(含)以上)得獎名單 

  獎項 作品編號 獎勵內容 

特優 1名 C 18 (夏振家-潔牙小尖兵) 5000元郵政禮券

及獎狀乙紙 

 

優等 2名 

C 3 (朱盈穎-我心中白雪公主) 3000元郵政禮券

及獎狀乙紙 
C 100 (高鵬傑-惡夢) 

 

 

佳作 5名 

C 2 
林季    -與蛀的距離  

 

1000元郵政禮券

及獎狀乙紙 
C 52 

洪麗秋-刷牙好習慣生命不失望 

C 101 
郭曉惠-潔牙比賽 

C 133 
林俊宏-超級認真的刷牙 

C 176 
張榮旋-不愛刷牙讓牙齒壞掉了 

 

※以上未獲獎參賽者皆可獲得小禮品一份及獎狀乙紙(預計 9/10 後陸續以郵局包裹寄 

  出)! 

 

一、作品後續處理方式： 

  得獎作品：參加本次甄選並得獎之作品，於得獎後作品所有權將歸屬於本會。 

  未得獎之作品：參賽作品，一律不退稿，且不負保管責任。可於 108 年 12 

                  月 31 日前親到本會領回(先電話預約領件 02-25000133 分機 

                  253，領回時間:週一至週五 早上 10:00-12:00 ,13:00-16:00) 

  以上未於時間內領取之作品，逾期視同放棄，所有權將歸於本會。 

      

 

 

 

 



 

二、領獎方式、得獎作品展出：  

  時間：108 年 11 月 29 日(星期五)公開展出。 

  頒獎地點：第一屆全國特殊需求者機構潔牙觀摩會現場頒獎(台北市劍潭青 

             年活動中心群英堂) 

  展示地點：第一屆全國特殊需求者機構潔牙觀摩會活動區(台北市劍潭青 

             年活動中心心 322 教室)。 

  得獎人若無法親自領取者，需依據本會得獎通知函上之附件填寫「領據」， 

    於 108 年 9 月 15 日前寄回本會。 

 

三、活動連絡人：王梅花      電話：02-2500-0133 分機 253 

    電子信箱 : may232@cda.org.tw 

    主辦單位擁有修改本活動內容之權利，修改訊息將於網站上公佈。 

  

mailto:may232@cda.org.tw


各組前三名及優選獎將受邀參加頒獎典禮，頒獎典禮通知將於 6 月底前公布並寄發通知 

佳作得獎者本會另將得獎通知、獎狀、禮券於 6 月底前寄出。 

  

  

「2018 新北市永和區兒童創意繪畫比賽」於 9 月 3 日截止收件，本次活動獲得本區國小及

幼稚園學生的踴躍參與，總計收到兩千餘件參賽畫作，並於 9 月 5 日由評審委員先召開會議

針對甄選方式及評選準則充分溝通，並達成共識後，歷經一個半小時，評審工作圓滿結束，

順利產生國小組及幼稚園組的得獎名單 (得獎名單如附件檔案 )。  

「2018 新北市永和區兒童創意繪畫比賽」表揚典禮訂於 9 月 30 日 (星期日 )下午 2 時於新北

市國父紀念館 (永和區竹林路 202 號 )舉行，得獎通知函於 9 月 14 日 (星期五 )寄送，通知獲

獎同學受獎事宜。  

 


